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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：關於國家審計署審計情況的公告 

 

2017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（「國家審計署」）對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

的控股股東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及所屬部份子公司（「中國電信」）2016年度財務收支情況

進行了審計（「審計」）。國家審計署已經於2018年6月20日以《審計結果公告》的形式向社

會公佈了此次審計的情况。 

 

《審計結果公告》肯定了中國電信在推進戰略轉型和混合所有制改革、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

設、優化公司治理、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工作。同時也指出，中國電信（包括本公司個別企

業）在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以及經營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。 

 

本次審計發現涉及本公司的問題，本公司高度重視，均已按國家審計署要求落實整改（詳見中

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官方網站公告）。長期以來，本公司一直根據有關政策和監管機構的要

求，不斷優化內部管理，規範制度的執行。本公司將持續完善内部監督機制，不斷提升風險防

範能力，確保企業長期可持續健康發展。 

 

本次審計發現涉及本公司的問題對本公司整體經營業績、財務報表以及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沒有

重大影響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

聯席公司秘書 
黄玉霞 

 

中國北京，2018 年 6 月 20 日 

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楊杰（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）、劉愛力（總裁兼首席運

營官）、柯瑞文、高同慶、陳忠岳（皆為執行副總裁）、陳勝光（非執行董事）、謝孝衍、徐

二明、王學明（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 


